
苏州市物价局文件
苏价环字〔2016〕91 号

关于苏州市区自来水价格调整的通知

各区物价局（办），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、苏州市排水有

限公司：

根据市区居民生活用自来水阶梯价格改革的计划安排

和《江苏省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苏

财规〔2016〕5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第 58 次

会议审议同意，决定调整苏州市区自来水价格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市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

1.调整居民基本水价

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每立方米上调 0.25 元，按照国

家、省规定的一、二、三级阶梯基本水价不低于 1：1.5：3

的比例要求，居民生活用水第二阶梯每立方米上调 0.38 元，

居民生活用水第三阶梯每立方米上调 0.75 元。

居民基本水价调整后，原阶梯价格制度中的阶梯用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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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价单位、计量缴费周期不变。对市区持有总工会颁发的《苏

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》、民政部门颁发的《苏州市城乡居

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的对象以及持有城乡“五保供养证”的散

居五保人员，继续实行每户每月 7 立方米用水补贴。

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合表居民用户和学校、福利院、

养老院，社区服务设施等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

户，按每立方米 3.50 元执行。

2.调整非居民和特种行业基本水价和污水处理费标准

非居民生活用水、特种行业用水基本水价每立方米均上

调 0.25 元；非居民生活、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每立方米上

调 0.40 元。居民生活用污水处理费暂不作调整。

自备水源用户按照用水性质，与自来水用户执行相同的

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。自备水源用户自建污水处理设施，污

水处理后全部回用，或处理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排向自然

水体的水质标准，且未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，

不缴纳污水处理费；仍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，

应当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。使用再生水的，免征污水处理费。

3.实行差别化污水处理费收费政策

按照非居民用户高于居民用户、重污染行业高于一般行

业的原则分类制定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。非居民生活用水中

的重污染行业（化工、医药、钢铁、印染、造纸、电镀等）

执行环保部门开展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级收取污水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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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对被评为“红色”等级企业污水处理费加收标准 0.6 元

/立方米；对被评为“黑色”等级及连续两次（含）以上被

评为“红色”等级企业污水处理费加收标准 1.0 元/立方米，

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具体征收管理办法由市环保局、水务局、

财政局另行制定。

4.适当提高污泥处理处置费用

按照“泥水并重”的原则，在污水处理费中专项安排污

泥处理处置费用，并由原来每立方米 0.2 元调整为 0.3 元。

二、实施范围和时间

这次市区水价调整范围为苏州市区（不含吴江区）。

第一阶段实施时间：居民基本水价调整从 2016 年 10 月

1 日起实施。考虑到居民生活用水以年度为计量缴费周期，

2016 年度第一阶梯用水价格，10 月 1 日起按新调整的价格

执行；2016 年度第二、三阶梯用水价格，仍按原阶梯价格执

行；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新的阶梯价格。

第二阶段实施时间：非居民生活、特种行业基本水价和

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

三、具体工作要求

1.协调区域价格政策。为落实同城同价，体现同质同价，

除市自来水公司、市排水公司由市定价外，其他相关区由价

格主管部门报经当地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同意后同步组织实施。

阶梯水价增加的收入应重点用于户表改造、水质提升、水资



4

源节约和保护工作；污水处理费支出要优先用于污水处理设

施的运行维护和污泥处理处置。

2.加强企业监督管理。督促企业严格执行价格政策和环

保要求，加强运营管理和监督考核，健全规章制度，强化成

本约束，严格执行质量标准，落实安全保障措施，提高运行

效率和管理水平。同时要推进成本公开工作，主动接受公众

监督。

3.提高便民服务水平。供水企业要加强与民政等部门以

及街道社区的协调配合，切实做好“一户多人”用水申请和

困难群众优惠减免办理工作。采取多种方式，为用户提供用

水信息查询和告知服务，指导或提醒用户合理用水。健全快

速抢修等应急处置机制，及时解决用户反映的实际问题。

4.做好宣传舆论引导。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采取多种形

式，从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，宣传实行阶梯水

价制度和污水处理费制度的重要意义，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引导社会舆论，增进社会共识，争取社

会各方理解和支持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调整后苏州市区自来水价格及分类表

苏州市物价局

2016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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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调整后苏州市区自来水价格及分类表

备注：1、非居民生活用水中的重污染行业（化工、医药、钢铁、印染、造纸、电镀等）按

照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等级分档加价收取污水处理费。

2、特种行业是指洗浴、洗车、足浴、啤酒饮料纯净水等高消耗行业用水用户。

抄 送：省物价局，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

室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经信委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

水利（水务）局、商务局、环境保护局，市总工会，

消费者权益保障委，市水务投资集团，各市物价局。

苏州市物价局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18 日印发

用户分类
基本水价

（元/m³）

城市附加费

（元/m³）

水资源费

（元/m³）

污水处理费

（元/m³）

总水价

（元/m³）

居民

生活

用水

第一阶梯
户均年用水量

0-216m³（含）
1.86 0.04 0.2 1.35 3.45

第二阶梯
户均年用水量

216m³-300m³（含）
2.79 0.04 0.2 1.35 4.38

第三阶梯
户均年用水量

300m³以上
5.58 0.04 0.2 1.35 7.17

非居民生活用水 2.16 0.04 0.2 1.75 4.15

特种行业用水 3.16 0.04 0.2 2.02 5.42


